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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兴县财政资金支出

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新住建〔2022〕82 号

各镇人民政府、县府直属各单位：

《新兴县财政资金支出管理办法（修订）》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县财政局反映。

新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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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财政资金支出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牢固树立“抓经济发展就要抓财政”的鲜明导向，聚焦“园区经济、镇域经

济、资源经济”攻坚发力，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进县财政资金支出管理

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

化省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的通知》（粤办发〔2018〕17 号）和《新兴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化县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新府办函

〔2019〕46 号）等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财政资金，是指县本级财政资金和上级财政资金。

县本级财政资金，主要包括：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

上级财政资金，主要包括：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省财政补助资金、市财政补助资金、临

时救助资金、临时库款调度资金、债券资金。

社保基金的支出管理按照国家、省、市和县关于社保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县本级财政资金支出管理

第三条 县本级财政资金支出审批程序及权限（县领导基层工作经费除外）

单笔支出金额在 2 万元（含）以内的由县财政局主要负责人审批拨付；2万元以上 5 万

元（含）以内的，由分管财政工作的县领导审批；5 万元以上 300 万元（含）以内的，由分

管财政工作的县领导提出意见后报县长审批；300 万元以上的，按照县委、县政府对“三重

一大”相关规定执行。县政府常务会议、县委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涉及资金事项，可提请县

财政直接办理资金划拨。如属抢险救灾、应急、土地储备及其他特殊事项和经县政府常务会

议讨论通过的事项，可由分管部门的县领导与分管财政工作的县领导联合审批后，报县长审

批。

第四条 列入年度预算的财政资金支出管理

（一）基本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性支出、单位公用经费等经常性支出。为确保机关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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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人员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和机构正常运转，由县财政局根据已核定的各预算单位支出预算金

额按内部核拨流程分月拨付。

（二）年度预算安排中已明确使用范围的项目支出或上级部门有明确资金分配标准和依

据的政策性支出，由各预算单位提出用款计划（含明细表）报送县财政局按内部流程审核拨

付。

（三）年度预算安排中只明确支出项目或使用范围、未明确用款单位，或只明确用款单

位、未明确具体项目或使用范围的资金，由相关的预算主管部门提出用款计划报县政府，县

政府办公室转县财政局加具意见后，按如下审批权限及程序办理：100 万元以下（含 100 万

元）的，由县业务主管部门报分管部门的县领导和分管财政工作的县领导联合审批，交由县

财政局办理核拨；100 万元以上，由县业务主管部门报经分管部门的县领导和分管财政工作

的县领导提出意见并报县长审批，交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

（四）县领导基层工作经费使用管理。由单位或对象提出经费申请，经主管部门加具意

见，报联系挂钩的县领导审批后，县财政局将经费通过镇财政所兑现给挂点单位、对象。

（五）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发生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

预见的开支。动支预备费，由县财政局根据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等应急实际情况提出动

支预备费意见，或由相关的预算主管部门向县政府提出用款申请，县政府办公室转县财政局

加具意见后，按本办法第三条办理审批，交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

第五条 未列入年度预算的财政资金支出管理

（一）临时借款、预拨款的申请由各预算单位向县政府提出用款申请，县政府办公室转

县财政局加具意见后，按本办法第三条办理审批，交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涉及财政对外借

款严格执行《财政部关于严格规范地方财政暂付性款项管理的通知》（财办〔2018〕41 号），

符合规定且确需借款的，应报经县政府常务会议批准同意后办理借款手续，原则上借款期限

不能超过 1年。财政部门要与借款单位签订借款协议，明确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

还款来源和违约责任。

（二）纳入“收支两条线”实行财政专户管理的学校和其他单位的收费收入支出等，由

用款单位（有主管部门的单位须由其主管部门先加具意见）提出用款申请，报县财政局审核，

由县财政局根据收入进度或政府批复按内部流程审批拨付。

（三）其他地区、部门对我县的帮扶资金，按照国家、省、市、县有关帮扶资金管理办

法规定执行。

（四）征地补偿支出、征地承诺民生实事支出和征地协调工作经费支出，由用款单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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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土地储备中心审核后向县政府提出用款申请，县政府办公室转县财政局加具意见后，按本

办法第三条办理审批，交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

（五）其他专项支出，由用款单位（有主管部门的单位须由其主管部门先加具意见）征

询县财政局等相关部门意见后向县政府提出用款申请，按本办法第三条办理审批，交由县财

政局办理核拨。

第三章 上级财政专项补助资金支出管理

第六条 上级戴帽转移支付资金支出管理

县财政局在收到上级财政资金文件后 30 日（自然日,下同）内，将资金下达至相关用款

单位。上级已明确资金使用单位或支出项目的资金（戴帽资金），由县财政局按内部审批程

序办理。

第七条 上级不戴帽转移支付资金支出管理

上级下达须由县级进行二次分配的资金（不戴帽资金），县财政局在收到上级资金文件

后根据有关规定需在 30 日内将资金下达到县业务主管部门；县业务主管部门在收到县财政下

达的资金文件后及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制定资金分配方案报县政府，县政府办

公室转县财政局加具意见后，按如下审批权限及程序办理：100 万元以下（含 100 万元）的，

由县业务主管部门报分管部门的县领导和分管财政工作的县领导联合审批，交由县财政局办

理核拨；100 万元以上的，由县业务主管部门报经分管部门的县领导和分管财政工作的县领

导提出意见并报县长审批，交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

资金分配原则上优先统筹用于保障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支持的项目，县财政垫付的资

金要及时回补国库。

第八条 新增债券资金支出管理

新增债券额度分配。由县业务主管部门、各镇政府向县财政局提出需求申请，县财政局

根据省、市下达新增债券额度，结合我县实际做出分配计划，按本办法第七条上级下达须由

县级进行二次分配的资金审批权限及程序进行审批，交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涉及预算调整

的，由县财政局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请县政府报县人大审议。涉及事项按照县委、县政府对

“三重一大”相关规定执行。

新增债券项目调整。县财政局根据新增债券额度支出进度情况，适时调整新增债券使用

项目呈报县政府，按本办法第七条上级下达须由县级进行二次分配的资金审批权限及程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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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交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涉及新增债券项目调整需要上报省、市审批的，由县财政局按

规定报县政府同意后上报省、市财政部门审批。

第四章 预算管理和监督

第九条 严格预算调整调剂程序

严格执行县人大批准的预算，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确需调整的，按法定程序报批。

年中出台的新增财政支出的政策措施，原则上列入以后年度预算安排。

严格控制预算资金调剂，确需调剂的，县业务主管部门应在预算法和财政部门规定的权

限范围内办理。由县业务主管部门提出调剂方案报县政府，县政府办公室转县财政局加具意

见后，按如下审批权限及程序办理：部门预算调剂资金达到该项支出总额 10%（含）以内的，

由县业务主管部门报分管部门的县领导和分管财政工作的县领导联合审批，交由县财政局办

理核拨；部门预算调剂资金达到该项支出总额 10%以上的，由业务主管部门报经分管县领导

和分管财政的县领导审核并报县长审批，交由县财政局办理核拨。

第十条 财政存量资金的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

的通知》（国办发〔2014〕70 号）、《新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化县级预算编制执

行监督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新府办函〔2019〕46 号）等有关规定，对财政存量资

金实行动态管理，每年定期进行清理和消化，由县财政收回统筹使用。对由县财政本级安排

给部门使用形成的项目结转结余资金，结转超过一年以上的，一律收回；对上级财政和上级

部门专项转移支付安排形成的结转结余资金，连续结转两年及以上仍未使用完毕的，一律收

回；对部门的其他历史性资金的存量，一律收回。

第十一条 硬化预算执行刚性约束

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确需当年支出的，业务主管部门要列出支出的必要性、政策依

据、资金金额、使用用途及绩效等情况，按本办法第三条进行审批，优先在本部门预算和跨

部门相关资金中统筹解决。各预算单位是本单位预算执行主体，负责本单位的预算执行，并

对执行结果负责；各预算单位在编制部门预算时要提高项目年度预算执行的精准性，避免出

现纳入预算后项目预算执行慢甚至执行不了，而必须支出的项目又未能纳入预算的情况；严

格按照财政预算、用款计划、项目进度、有关合同和规定程序办理资金支付，属政府采购的

严格按政府采购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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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强化财经纪律主体责任

所有使用和管理财政资金的单位，都必须自觉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纪委监委和审计

部门的监督，落实资金使用和管理的主体责任。对于不按照规定使用和管理财政资金的，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第 427 号令）等有

关规定进行处理，并严格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对上级下达须由县级进行二次分配的资金，主管部门未按规定时限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受

到追责的；未按规定用途使用，不具备实施条件、无法在年底前实际支出，被上级财政收回

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主管部门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5年。以往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

办法为准。上级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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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

（2023 年第 1 号）

新府〔2022〕142 号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发生，切实保护森林资源，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特颁布森林防火禁火令：

一、禁火时间：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3 日止。

二、禁火区域：全县所有林地及距离林地边缘 30 米范围内（含 30 米）。

三、禁火期间，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野外用火行为：

（一）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等；

（二）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

（三）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四）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

（五）烧黄蜂、熏蛇鼠、烧山狩猎；

（六）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

（七）其他容易引起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

四、进入禁火区的车辆和人员，应当自觉接受临时森林防火检查站登记检查，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拒不执行本禁火令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立即向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报告。新兴县森林火情报警

电话：110、0766—2955357。

新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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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

县政府 2022 年 10 月任命：

陈振发 县残疾人联合会第七届执行理事会理事长；

侯作鹏 县残疾人联合会第七届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

李锦伟 县残疾人联合会第七届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

县政府 2022 年 11 月任命：

崔剑初 县职业教育中心副主任，新兴开放大学副校长，新兴理工学校副校长；

苏金泮 县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

潘彦交 县惠能中学副校长；

区冬杏 县实验小学校长；

黄世庆 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陈小慈 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叶炎坤 县财政局总会计师。

刘福兴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保留正科职）；

苏俊杰 县信访局副局长；

罗增娣 县信访局副局长。

县政府 2022 年 11 月免去：

陈健伟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苏俊杰 原县信访局班子成员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罗增娣 原县信访局班子成员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县政府 2022 年 12 月任命：

苏杰权 县林业事务中心副主任（保留正科职）；

甘文佳 车岗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主任（试用 1年）；

欧婉玲 县财政局副局长（试用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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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 2022 年 12 月免去：

苏国坚 县财政局副局长职务。


